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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请假办法 

研究生应按规定日期在每学期开学时到校办理

注册手续 如因故不能按时注册 须事先向学院请假

并同时报告导师 不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而不按时注

册者 以旷课论  

研究生在节假日 寒暑假必须按学校规定的时间

离校 返校  

研究生请病假 在校凭校医院证明 外出期间一

般凭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请假三天以内 由导师批准

两周以内由学院批准 两周以上 经学院提出意见

由研究生院(筹)学生工作办公室批准 研究生在一学

期内 请病假连续或累计超过本学期学习周数三分之

一以上者 必须休学  

研究生一般不得请事假 如确需请事假 两天以

内由导师批准 一周以内由学院批准 一周以上 经

主管学院提出意见 由研究生院(筹)批准 研究生在

一学期内 请事假累计不得超过一个月  

研究生请假获准后 须按时销假 如需续假 应

办理续假手续  

研究生未经请假或未获批准而擅自离校 请假期

满未续假而不归 请假期满而未销假或续假未获批准

而逾期不归者 均按旷课论 对旷课的研究生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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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轻重和本人的认错态度 进行批评教育以至给予

纪律处分  

本规定自 2000 年 9 月开始执行  

 北京化工大学关于研究生离校工作中有关

问题的规定 

为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 加强研究生工作管理

现对研究生离校中的有关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 对于毕业的研究生  

1 非提前 延期的硕士毕业生应按毕业时的具

体规定 在当年规定的具体离校时间内办理离校手

续  

2 提前或延期的硕士生应在答辩结束后的一个

月内办理完离校手续  

3 博士毕业生应在答辩通过后的三个月内办理

完离校手续  

二 对于结业的研究生  

结业研究生应在批准结业之日起的一个月内办

理完离校手续  

三 对于因学籍处理中途离校的研究生  

因学业或意外伤残退学 应在批准之日起的一个

月内办理完离校手续 其它原因退学的 应在批准之

日起的半个月内办理完离校手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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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遵守上述规定 不按时办理离校手续者

分别按下列情况加以处理  

1 超过规定时间 但在半年之内来办理毕业手

续者 需交纳有关证件保管费 200 元  

2 超过半年 但在一年之内来办理毕业手续者

需交纳有关证件保管费 500 元  

3 毕业 结业 肄业证书 学习证明及档案材

料的保管有限期为一年 超过一年以上未办理离校手

续者 作为自动离校处理 一切后果自负  

 北京化工大学学位服穿戴规范 

学位服是学位的有形的 可见的标志之一 穿戴

学位服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学位制度 有利于

全社会进一步尊重知识和人才 有利于激发攻读学位

者的学习积极性 有利于加强学位授予工作的管理和

国际交流  

实行学位服 是一件严肃认真的工作 学位服只

限于学位获得者 攻读学位者及学位授予单位的校

(院 所)长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及委员(或导师)在

学位论文答辩会 学位授予仪式 名誉博士学位授予

仪式 毕业典礼及校(院 所)庆庆典等场合穿着使用

不得滥用 学位服作为专用服装 着装应符合下列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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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位帽 学位帽为方型黑色  

戴学位帽时 帽子开口的部位置于脑后正中 帽

顶与着装人的视线平行  

二 流苏 博士学位流苏为红色 硕士学位流苏

为深蓝色 校(院 所)长帽流苏为黄色  

流苏系挂在帽顶的帽结上 沿帽檐自然下垂 未

授予学位时 流苏垂在着装人所戴学位帽右前侧中

部 学位授予仪式上 授予学位后 由学位评定委员

会主席(或校 院 所长)把流苏从着装人的帽檐右前

侧移到左前侧中部 并呈自然下垂状 校(院 所)长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及委员(或导师)及已获学位者

其流苏均垂在所戴学位帽的左前侧中部  

三 学位袍 博士学位袍为黑 红两色 硕士学

位袍为蓝 深蓝两色 校长服为红 黑两色 穿着学

位袍 应自然合体 学位袍外不得加套其他服装  

四 垂布 垂布为套头三角兜型 饰边处按文

理 工 农 医 军事六大类分别标为粉 灰 黄

绿 白 红颜色  

垂布佩戴在学位袍外 套头披在肩背处 铺平过

肩 扣绊扣在学位袍最上面纽扣上 三角兜自然垂在

背后 垂布按授予学位的文 理 工 农 医 军事

六大类分别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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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属着装 

内衣 应着白或浅色衬衫 男士系领带 女士可

扎领结  

裤子 男士着深色裤子 女士着深色裤子或深

素色裙子  

鞋子 应着深色皮鞋  

 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生 助教 助研 助管

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研究生教育是国家高级科技人才培养

的主要渠道 尤其是博士生教育的质量是学校整体水

平的重要标志 富有创新精神的博士生群体是学校科

研 教学活动中最富活力的有生力量 发展高水平的

博士生教育是我校完成研究型高校发展目标的必要

前提和必经之路  

第二条  为加强我校博士生教育 切实提高博士

生综合素质 优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内 外部环境

适应我校博士生教育和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 充分调

动博士生的积极性 进一步提高我校博士生待遇 吸

引校内外优秀学生到我校接受博士教育 按照 按劳

付酬 的原则 给予参与科研 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博

士生适当经济补贴 学校决定 面向博士生设置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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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简称助教 下同) 科研助理(简称助研 下同)

和管理助理(简称助管 下同)岗位(简称 三助 )

实行岗位津贴制度  

第二章  岗位设置 

第三条  博士生助教 助研和助管岗位设置由研

究生院(筹)牵头 会同人事处 教务处 科技处 财

务处等相关部门共同落实 各学院负责研究生培养的

主管领导 研究生秘书共同组织助教 助研和助管岗

位的设置 申请 聘用和考核等项工作 相关行政管

理部门指定专门领导负责此项工作  

第四条  按照 按需设岗 竞争上岗 的原则

面向博士生设置的岗位分为  

A 类岗 助教岗位 由各学院负责提出岗位数及

岗位职责 由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筹)审核后 报人事

处批准后设立  

B 类岗 助研岗位 由导师或相关课题组负责人

直接提出岗位数及岗位职责 报所在学院和科技处备

案  

C 类岗 助管岗位 由各学院 各职能部 处负

责提出岗位数及岗位职责 报人事处批准后设立  

其中 A类岗和 C类岗原则上只在缺编单位设置  

第五条  每一学期全校设置的博士生助教 助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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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助管岗位数 应基本保证每个可申请岗位的博士生

均有机会上岗 但博士生必须经过公开竞聘上岗的过

程  

第六条  委托培养博士生与工资由原单位发放

的定向培养博士生 以及本校在职博士生不能申请博

士生助教 助研和助管岗位 每位博士生不能同时受

聘两个岗位 考试不及格或违反校纪校规的博士生不

能应聘博士生助理岗位  

第七条  博士生助教岗位在每年7月初和1月初

根据教学工作的需要确定聘用计划 博士生助研岗位

在每一学期开学第一周内由导师或课题组根据课题

研究需要和与课题相关的博士生数量 确定聘用计

划 博士生助管岗位由各学院和学校各行政管理部门

在每学期开学第一周根据需求确定聘用计划 各岗位

设置单位在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将聘用岗位计划按照

审批程序报相关部门批准后 由研究生院(筹)统一组

织博士生应聘  

第八条  博士生 三助 岗位聘用计划应明确岗

位目标 每周工作时间 工作量 对拟聘博士生的要

求和岗位职责等 助教岗位具体职责由设岗课程主讲

老师制定 并报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筹)批准 助研岗

位职责由设岗导师或课题组制定 并报各学院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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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备案 助管岗位职责由设岗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并

报人事处批准 博士生 三助 岗位职责由研究生院

(筹)备案  

第三章  岗位津贴 

第九条  博士生助教 助研和助管岗位津贴的平

均标准为 500 元/月 每周工作不少于 8小时  

第十条  博士生助管 助教岗位的津贴主要由学

校解决 助研岗位津贴 由设岗的导师或相关课题组

承担  

第十一条  助研岗位设岗的导师或课题组在规

定的岗位津贴以外可以适当增发博士生助研岗位津

贴 具体数额由双方商定  

第四章  岗位申请及聘任 

第十二条  岗位申请和聘任工作在新学期开学

后两周内完成 博士生参加 三助 工作 需经其导

师同意 且不得影响正常科研 学习时间  

第十三条  博士生助教岗位公布后 由各学院教

学管理部门受理博士生助教岗位的申请 由教务处和

研究生院(筹)批准 助教岗位聘期为一学期  

第十四条  助研岗位由博士生直接向设岗导师

或相关课题组申请 由各学院和科技处批准 助研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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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按学年申请 聘期为一学年  

第十五条  博士生助管岗位由博士生直接向各

设岗部门申请 由各设岗单位和人事处批准 助管岗

位聘期为一学期  

第十六条  博士生助教 助管岗位的申请要增加

透明度 坚持 公正公开 竞争上岗 的原则 导师

不同意博士生申请助教 助管岗位 必须设立助研岗

位 并按标准发放助研津贴 担任助教 助研和助管

岗位的博士生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在受聘上岗后

由岗位负责人与上岗博士生签订协议 协议中应明确

具体的岗位目标 工作量与职责要求 协议书和各部

门助理岗位聘用情况及时报送研究生院(筹)备案  

第五章  岗位经费管理 

第十七条  博士生助教 助研和助管岗位经申请

并获批准后 依照研究生院(筹)的统计结果 学校和

各个助研岗位所属课题组须同时在学期初第二周内

按标准以每学期5个月的额度统一划拨到财务设立的

专用资金帐号内  

第十八条  获得助教 助研和助管岗位的博士

生 岗位津贴经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核准 由财务处按

月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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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岗位考核 

第十九条  博士生助教岗位的考核每一学期末

进行 考核工作主要听取设岗课程主讲老师和听课学

生的意见 并根据工作量等由系或教研室给予评定  

博士生助研岗位的考核每学期期末进行一次 根

据博士生科研工作态度 成果产出情况和工作量等

由导师和课题组给予评定 担任助研岗位的博士生在

导师或设岗课题负责人指导下 认真完成一定的科研

工作量 包括跟学位论文有关的工作以及部分不一定

跟学位论文有直接关系而科研项目必须要做的工作  

博士生助管岗位的考核每一学期期末进行 由设

岗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评定  

第二十条  博士生在读期间受聘 三助 岗位的

情况是博士生毕业考核的重要内容 按参与教学实践

进行考核 对岗位工作不认真负责的博士生 设岗课

程主讲老师 设岗导师或课题组和设岗行政管理部门

可以随时提出终止该博士生 三助 岗位的建议 经

所属学院领导审核同意后 视为实践环节不合格报研

究生院(筹)备案 岗位考核不合格的博士生下一学期

不再有应聘上岗的资格  

第七章  其它事项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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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筹)负责解释  

 北京化工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三助

工作的若干意见 

根据 关于印发 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生 助教

助研 助管 实施办法(试行) 的通知 (北化大校

办发[2003]9 号)文件的精神 我校的博士生三助工作

已经全面实施一年 经 2003 年 12 月 12 日校三助工

作研讨会的认真讨论 明确了研究生三助工作的重要

意义  

是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负责精

神 是对研究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 提高研究

生生源质量 支持学校基础学科与重点学科建设 促

进学校人事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 缓解研究生就学期

间的经济压力 培养研究生的教学 管理等方面的实

践能力 为选留优秀后备师资打基础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三助工作 特提出以下实施

意见  

1 成立研究生三助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郭广生 

组员 李显扬 孙双林 张进明 陈标华 付志

峰 赵恩平 罗伟 

秘书 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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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对三助工作进行总体指导 制定三助工

作的总体原则和年度工作方案 审定三助工作年度经

费分配方案 检查三助工作执行情况 评估三助工作

的年度总结 小组办公室设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研工办负责拟订三助工作的整体方案 协调各学

院及机关工作 各学院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领导负责

本单位研究生三助工作 研究生学生工作组制定实施

细则 细则须明确三助岗位设置方案 考核办法等

经研究生三助工作领导小组核准后实施  

2 鉴于博士生三助岗位实际上已经有部分硕士

生竞聘上岗 而且根据岗位的实际要求确实需要选聘

一些有专业特长的硕士生上岗 因此将博士生三助实

施办法推广为包括硕士生的研究生三助实施办法 原

则上硕士生三助岗位津贴的平均标准为 300 元/月

每周工作时间不少于 8小时  

3 为进一步推动各学院三助工作 调动各学院

的积极性 综合考虑学校经费情况 根据各学院非定

向博士生数和硕士生数给予三助岗位指标限额 并按

照博士生指标和硕士生指标数由学校下拨经费限额

各学院应按照上岗同学的实际工作时间给予补贴使

博士生达到平均 500 元/月 硕士生平均 300 元/月的

津贴标准 各学院在指标限额内设置三助岗位 并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